渝（高新）环准〔2026〕4号

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西部（重庆）科学城曾家一次垃圾转运站项目（项目代码：2411-500356-04-05-839801）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研究，我局原则同意重庆明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05483983XW）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为：项目位于重庆高新区曾家镇振华路S7-2/02地块，占地约3059.10m2，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1座，规模为300t/d，增设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其中厨余垃圾分选处理规模为50t/d。项目总投资747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65万元，占总投资的4.88%。

二、该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报告表》及批准书规定的排放标准限值执行。

三、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及环境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以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要求。

（一）认真落实大气污染物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间应严格执行《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规定，落实降尘控尘措施。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包括卸料、压缩、分拣废气和废水处理废气、柴油发电机废气等。项目转运大厅、卸料大厅和污水一体化处理间废气收集后经“二级干式过滤+三级生物除臭塔”处理达标后排放（排放口编号DA001），同时通过采取生物液雾化喷淋、离子新风系统和设置快速自动卷帘门并配置风幕机等方式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柴油发电机废气引至楼顶排放。项目废气中颗粒物、SO2、NOX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相关限制要求，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相关限制要求。

（二）认真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应加强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项目运营期主要包括洗车废水、冲洗废水、地面清洁废水、除臭系统废水、初期雨水。初期雨水在雨水收集池暂存，分批次进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项目洗车废水、冲洗废水、地面清洁废水、除臭系统废水经“隔油调节池+气浮一体机+中间水池+水解酸化池+二级AO+MBR”处理与生活污水一并排入园区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土主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最终排入梁滩河。项目废水中各污染因子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
（三）认真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间严格执行《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相关规定，减少施工噪声影响。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风机、分拣机、提升泵等，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噪声设备采取减振、隔声、降噪等处理，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4类排放标准要求。
（四）认真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包括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等。一般工业固废包括废包装袋、污泥等，收集暂存于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定期交由物资回收单位或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应采取“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措施。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过滤介质、废油桶、废含油纱布及棉纱手套、废试剂包装材料、废机油等。各类危险废物应分类、分区储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并按规定交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厂内贮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转移应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部令 第23号）要求执行。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置。
（五）严格落实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控措施。开展分区防渗、源头控制，将转运大厅、卸料大厅、危废贮存点、污水一体化车间、雨水收集池、自助洗车区、油料库房、药剂库房、柴油发电机室等纳入重点防渗区，其余区域纳入一般防渗区，严格落实分区防渗要求。

（六）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I级，企业应加强风险物质贮存与使用过程中的管理，建立风险防范体系，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七）排污总量控制。项目实施后废水中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分别为COD2.056t/a、TP0.033t/a。

四、根据你单位报备的水土保持方案登记表，项目总挖方0.67万m3，总填方0.07万m3，弃方0.6万m3，应分区采取表土剥离、土地整治、景观绿化、临时苫盖、设置排水沟沉砂池等水土保持措施。本项目应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4284.00元，请你单位及时向重庆高新区税务局申报缴纳。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六、建设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排污单位应申请排污许可（登记备案），不得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
七、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环境保护设施、水土保持措施自主验收。水土保持措施自主验收通过3个月内，向我局报备验收材料。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
八、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防治污染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该项目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九、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单位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你单位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质量的新情况，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十、本项目由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重庆高新区综合执法局负责违法行为的查处。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6日  
— 4 —

— 3 — 

